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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产品检验检测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昌吉州回族自治州农产品检验检测中心、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昌吉回族自治州产品质量检验所、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昌吉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

中心（园艺工作站）、昌吉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金辉、刘杨秋凡、步岩刚、张鹏、洪梅玲、田荣燕、郭辉、张晓伟、张坤、

李小宁、李桐、马瑜、韩英、董燕。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请咨询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产品检验检测中心。 

对本文件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产品检验检测中心、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产

品质量安全中心、昌吉回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产品检验检测中心（昌吉市乌伊东路39号），联系电话:0994-2334803，传真: 

0994-2334803，邮政编码: 831100。 

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昌吉市北京北路45号），联系电话：0994-2326292，传真: 

0994-2345361，邮政编码：831100。  

昌吉回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昌吉市西外环与健康西路交汇处），联系电话:0994-2329097，

传真: 0994-2381050，邮政编码: 83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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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实验室应急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产品检验检测实验室应急管理的基本原则、应急事件、管理机制、预防措施、应急

处置和事后处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昌吉州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实验室的应急管理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2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 19489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RB/T 214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7年 第8号）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0、RB/T 214、GB 182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产品检测实验室  agricultural product testing laboratory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农产品、农业投入品和产地环境检测活动的场所(以下简称实验

室)。 

 3.2 

应急管理  contingency management 

实验室应急事件的事前预防、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事后处理过程中建立必要的应对机制，采取一

系列必要措施，应用科学、技术、规划与管理手段，保障检测人员生命健康及实验室财产安全。 

 3.3 

危险化学品  hazardous chemicals 

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设备、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

他化学品。 

4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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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生产”的理念，坚守预防与应急措施相结合的原则，减少事故发生，尽可4.1 

能减免危害和损失。 

坚持早发现、早报告、快速处置原则，建立健全分级负责、分类管理、业务结合的应急管理机制。 4.2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加强应急处置队伍建设和应急管理培训，使应急管理工作4.3 

规范化、制度化。 

5 应急事件 

安全事故 5.1 

实验室中可能产生的涉及危险化学品、有害生物、电离辐射、高温、高压、撞击、有毒气体的泄露，

从而制造农产品检验检测实验室安全事故。 

危险废物污染事故 5.2 

实验室中可能涉及的废气、噪声、液态废物、固态废物等对环境产生污染的事故。 

检测质量事故 5.3 

实验室中可能产生的涉及检测样品丢失或损坏、检测结果错误、原始数据丢失或失密、检测报告或

证书错误，以及其他影响检测结果的事故。 

火灾性及爆炸性的事故 5.4 

实验室中由于危险化学品因为外界环境或储存不当的原因，处于一种泄露的状态，经历火源或者热

源的影响之后，出现大规模的火灾及爆炸事故。 

仪器设备老化造成的事故 5.5 

实验室的部分设备处于长期未保养维护的状态，并经常会因为内部电器零件老化或者设备故障，导

致设施的内部温度升高，并发生火灾、水灾、触电等事故。 

操作失误事故 5.6 

实验室的使用期间，由于人员工作懈怠疏忽，造成设备或者人为操作的失误，从而引发严重的安全

事故发生。 

实验室遭遇盗抢、破坏性事故 5.7 

实验室所存放的管制刀具、危险化学品以及具有杀伤性的实验器材等能够对人身造成伤害或环境造

成破坏的物品遭遇盗抢后、对实验室人员和财产构成危险的事故。 

实验室技术防范系统故障事故 5.8 

实验室配备的视频监控、一键报警、巡更系统等相关技术防范设备因人为或环境原因发生故障时所

引起的一系列降低实验室安全性的事故。 

6 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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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成立由最高管理层领导的应急事件处置小组，负责组织和协调应急处置工作，最高管理者6.1 

为第一责任人。 

实验室关键岗位负责人应是应急事件处置小组的组长，按照应急管理要求负责相关的应急处置工6.2 

作，其他人员根据岗位职责各负其责，针对不同应急事件开展相关处置工作。 

应急事件处置小组负责编制与应急突发事故相适应的应急预案和应急评价总结，应急预案应包括6.3 

应急处置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应急事件的种类和分级、应急处置、事故调查、事后处理要求等。 

定期对应急小组成员进行培训，有计划、有重点地对预案进行演练。 6.4 

配备应急设备和物资，保障应急预案的顺利实施。 6.5 

开展实验室风险分析和隐患排除，减少事故发生率，将应急管理工作纳入机构考核内容。 6.6 

7 预防措施 

实验室应装设必要的消防器材、通风设备、废液废物处理设施、紧急喷淋装置等安全设施和医疗7.1 

急救用品，并做好设备维护保养和期间核查工作。 

检验检测人员，进入实验区域应穿着实验服，根据安全防护需要穿戴口罩、护目镜、手套、防护7.2 

服等安全防护用具，工作完毕后进行安全检查，按要求关好门、窗，切断水、电、气源。 

各种仪器设备、耗材按规定放置固定处所，使用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使用要求。使用电、7.3 

气、水、火时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使用仪器设备过程中突然停水、停电时，立即关水、断电，并做好

相关记录。 

实验室应建立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由固定双人专责管理。各类危险化学品购入后，按其类别和7.4 

性质分别存放，储存至带有通风系统的危险化学品专用柜中，禁止存放在接近明火、电热器及电源开关

附近。 

实验室应按照 RB/T 214，建立健全质量控制和应对风险体系，如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质量手7.5 

册等实验室内部管理文件，防止检测样品丢失或损坏、检测结果错误、原始数据丢失或失密、检测报告

或证书错误等检测质量事故发生。 

检验检测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排放符合 GB 16297 要求，噪声符合 GB 3096 要求，液态废物、固态7.6 

废物处置符合 GB 18597要求。 

开展微生物检测时，应符合 GB 19489相关要求。 7.7 

针对应急突发事件，建立值班人员巡查和 24小时应急预案响应机制。 7.8 

8 应急处置 

发生相关应急事件时要以人为本。应急事件处置小组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员进入应急状态，应8.1 

急事件处置小组按照应急预案分工和要求，以最快方式开展应急处置，及时将处置情况和结果进行反馈，

必要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尽可能将损失降至最低。 

发生安全事故时，第一发现人视情况采取必要措施处理，并迅速报告应急事件处置小组，第一时8.2 

间，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处置，并按规定将事故信息及应急处置情况上报有关部门。 

发生污染事故时，立刻启动相应应急预案，立即查找并切断污染源，确定污染类型和原因，防止8.3 

污染事故蔓延。根据污染事故发生的性质、规模、危害程度、可能波及的范围进行处置。 

发生检测质量事故时，应立即停止相关检测，启动相应应急预案，查找原因，应按照 RB/T 2148.4 

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实验室内部管理制度等规定进行处置，实验室内部管

理制度应包含但不仅限于程序文件、质量手册及作业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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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火灾性及爆炸性的事故时，立刻启动相应应急预案，迅速报火警，火势初期在做好个人防护8.5 

的前提下利用灭火器、灭火毯、消防沙等灭火工具压制火源，同时做好人员和物资疏散、伤员救治和送

医，配合消防部门灭火和后期调查。 

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紧急事件时，实验室立刻启动相应应急预案，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或其8.6 

他检验检测紧急事件信息和要求，制定应急检测方案，以最快方式进行取样和检测，加急出具检测报告。 

发生仪器设备老化引起的安全事故时，立刻启动相应应急预案，通知仪器设备的主要负责人到达8.7 

现场，若无爆炸和火灾性等紧急情况发生且无受伤人员，应仔细排查仪器设备故障原因，联系仪器设备

制造商或生产厂家等售后服务机构，采取维修、保养等方法尽快修复仪器设备，排除故障。 

发生盗抢、破坏性事故时，相关应急处置组人员闻声快速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报警、8.8 

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堵截各通道出口，形成围攻形式，值班人员听到报警后，立即按响一键式报警，根据

现场情况进行有效控制，等待警察救援。 

发生技术防范系统故障事故时，工作人员或值班人员第一时间告知分管负责人和主要管理者，一8.9 

般情况下先停止使用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防止发生意外，应急小组采取相应预案措施，根据故障原

因，及时联系相关维修人员，应在 48 小时内恢复功能，超过 48小时不能恢复功能的，应报告当地负责

应急管理的部门。 

9 事后处理 

所有应急处置完成后，应当仔细查找事故原因，及时进行善后处理。必要时，保护好现场，积极9.1 

配合相关部门对事故的调查取证。 

对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总结评价，形成报告，完善应急预案;并将处置记录、总结报告和相关处理文9.2 

件等资料整理归档。 

应急管理实行责任追究制。对应急处置工作中脱岗、懈怠、推诿、玩忽职守者，给予相应的通报9.3 

批评、处罚和处分。对出色完成应急处置工作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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